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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發稿日期：2022年 3月 9日 

杜絕喬家大院 確保遴選精神  

全教總建議修正校長遴選作業期程 

全教總前天召開校長遴選會淪為橡皮圖章記者會之後，「中華民國高級中等

學校校長協會」做出回應，除了承認該協會提供如「教師介聘般的平台」外，並

未否認本會指陳之四次協調會事實與提供之資料，足徵該會確實提供平台供校長

進行志願協調，以確保送進遴選委員會的候選名單中，每所出缺學校盡量僅有一

名校長候選人。 

顯而易見，校長協會此種「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操作手法，目的就是希望提

高現職校長上榜率，而從教育部的回應與態度，針對這樣的陋習，顯然也完全知

悉甚至是默許。 

中小學校長遴選弊端由來已久，儘管各級教師組織提出許多建議，卻不見各

主管機關虛心受教檢討，全教總以為，若放任這種風氣瀰漫，校長遴選制度原先

「以校為本」的美意，將被扭曲成「以校長為本」，建議教育部應修正相關規定。 

全教總指出，依〈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第五點

規定：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會辦理校長遴選之作業順序如下： 

（一）延任及連任之審議。 

（二）轉任之審議。 

（三）新任之審議。 

過去採用三梯次遴選，保障前兩梯次只有現職校長有資格參加遴選，只有到

了第三階段才開放具資格者加入。上述作業順序保障了現職校長遴選的優先權，

卻造成學校只能在有限候選人中進行選擇。恰恰是「以校長為本」而非「以校為

本」的心態展現，完全牴觸校長遴選的精神。 

全教總認為，校長遴選辦法制度上的漏洞，給予校長群體不切實際的妄想，

以為一旦當了校長，就終身都是校長。其實，就算沒了校長頭銜，一樣無損其工

作權，是以，校長遴選制度的設計，不該只停留在過去威權時代的保護主義，必

須以「學校需求」為根本考量，唯有廣納人才參與遴選，才是最符合學校發展的

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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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教育部也強調：「若國立高中校長遴選會遴選結果，未同意校長連

任或轉任，則該校長可以選擇退休、參加新任校長遴選或回任教師」，全教總呼

籲教育部不能僅止於重申，建議立即啟動〈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

效考評辦法〉修正作業，將原先的三階段遴選作業改為二階段，即（一）延任及

連任之審議；（二）出缺學校之審議。辦理完延任及連任學校後，即進行其他出

缺學校之遴選。如此才能極大化的滿足學校遴選需求，並杜絕有心人士繼續在校

長遴選制度上做分配私利的操作。 

依據《公務員服務法》第 6條：「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

利益，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第 15 條：「公務員對於屬官不

得推薦人員，並不得就其主管事件有所關說或請託」；第 22 條：「公務員有違

反本法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其觸犯刑事法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

罰」；第 23 條：「公務員有違反本法之行為，該管長官知情而不依法處置者，

應受懲處」。全教總提醒，依照前天(3/7)該協會與教育部的回應，恐怕已有違

法之虞。 

教育部應即徹查是否有校長及教育行政人員藉由職務之便，致損害他人權

益，或知情不報者，並應依法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以重建校長遴選之公正

公平公開價值。 

 


